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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发达国家都经由不同的方式实现了从城乡二元对立到城乡一体的治理模式变迁。实

现城乡一体治理后 ,乡村地方政府变为一个法人单位 , 拥有独立的税收 , 可通过中央和上级政府的转

移支付及地方借贷等方式来弥补财政不足;同时也实现了乡村的民主治理 ,保证乡村治理中民意的实

现;还能促进城乡之间人口流动 ,实现城乡均衡发展。我国可以考虑借鉴发达国家城乡一体治理的方

式来弥合城乡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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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纷纷走向城乡一体治理 、加快城市化进程时 ,我国却因特殊的历史原因 ,

走上了一条牺牲农村发展城市的道路 ,造成了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特定历史时期已告

结束 ,特殊原因业已解除 ,但城乡二元鸿沟却越积越深。这不仅表现在收入 、生产方式等方面 ,

更表现为治理模式的差异:城市领导农村 ,二者分属不同行政层级 ,而且随着城市化程度的递

减 ,行政层级也存在相应的递减关系 ———市领导县 、县领导乡镇 、乡镇领导(指导)村 ,市 、县 、

乡镇 、村之间已经形成了四个行政层级———笔者称之为城乡等级制 。前几方面人们讨论颇多 ,

而对后一方面 ,却鲜有人涉及。本文试图对西方城乡治理模式的变迁作一简要述评 ,以期为弥

合我国的城乡差距提供一点启示。

一 、西方城乡治理模式的变迁过程

城乡一体治理 ,是当今西方地方治理的一个共同特征 ,其主要内涵是:城乡地方政府具有

平等的法律地位 ,它们处于同一政府层级 ,采取大致相同的政府组织形式 ,拥有完整的财权和

独立的事权 。但在此之前 ,传统国家的城乡治理模式有着质的差异:一方面 ,乡村对城市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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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从属关系 ,统治者大多利用作为政治中心的城市对广阔的乡村地区进行统治;
①
另一方

面 ,在地方自治问题上 ,地方自治只是自治城市的一项特权 ,乡村居民根本没有自主管理地方

事务的权利 。随着现代国家的建立 ,在地方治理问题上 ,西方国家经历了一个城乡二元对立到

一体治理的转变过程 。

英国从城乡二元对立到一体治理的转变比较典型。英国素有地方自治传统 ,这种传统滥

觞于中世纪早期 。但当时的乡村地区并未实行地方自治 ,具有民主色彩的早期地方自治只在

自治市产生过 ,但这种自治市的数量非常少 ,到 1086年时 ,也只有 71个王家特许自治市。
②
乡

村地区的封建庄园虽然拥有独立王国一样的自主性 ,但它更像是封建割据而非地方自治。即

便到了素有 “地方自治政府黄金时代 ”之称的维多利亚时代 ,也只有一部分城市获得自治市的

地位 ,其他没获得自治市地位的市镇与乡村一样 ,依然处于郡守和治安法官的统治之下 ,缴纳

郡区税 。
③
而取得法人市镇地位的自治市则凭借从国王那里取得的特许状享有一系列特权 ,包

括设立自己的管理机构 、拥有独立的市政资产 、独立的司法机构及使用自治市名称的特权。
④

英国地方政府结构的真正合理化是由 1894年地方政府法案完成的 ,这部法律设立了城区议会

和乡区议会 ,乡区议会下设教区 ,并规定 300人以上的教区引入民选教区议会制度 , 300人以

下的教区必须设立教区大会。
⑤
这时虽然还存在城区和乡区事实上的区分 ,但乡村地区却正式

取得了与城市相同的地方自治制度 ,在农村基层政府确立了现代民主制。 1972年 《地方政府

法案》又进一步改善了城乡分治的状况 ,法案把英格兰和威尔士 58个郡政府合并为 47个非都

市郡 ,将其下 1249个自治市 、城市区和乡村区政府合并为 333个区或自治市 ,
⑥
人口比较集中

的区或自治市就是基层政府 ,人口相对比较分散的农村区 、自治市和城市区又下设教区议

会 ,
⑦
在这些地方教区是基层政府 。

法国与英国类似 ,在旧制度下 ,只有依法获得特许状的自治市镇才享有自治权。与英国的

区别在于 ,法国消除城乡对立的方式更为激烈 ,大革命的到来消弥了乡村市镇与城市的区别 ,

1789年关于设立自治市镇的法律赋予了乡村市镇等同的自治权 ,该法明确规定 ,所有居民共

同体 ,不论人口多寡 ,均为市镇 ,享有市镇的法律地位 。
⑧
但遗憾的是 ,后来由于拿破仑为加强

中央集权对地方官员实行任命制 ,包括城乡在内的一切地方自治都徒剩躯壳 。 1977《市镇法

典 》的出台才给城乡地方自治状况带来了转机 ,该法典规定:除巴黎等 “大”城市外 ,市镇不论

经济 、地理 、人口状况如何 ,其政府结构均相同 ,具有同质性和一致性 ,都由市镇议会 、市镇长及

若干市镇长助理组成 。 1982年 《权力下放法案 》又增设大区 ,规定地方政府由大区 、省 、市镇三

级构成 ,并加强了市镇的地方自治权力 ,减少国家对市镇的行政监管 。
⑨
至此 ,法国才较为彻底

地实现了城乡一体治理的地方自治制度。

德国有着浓厚的封建主义和集权主义传统 。 1808年自由派改革者斯泰因起草 《普鲁士市

政宪章 》后 ,德国才确立了地方自治的政府模式。但该宪章也只适用于城市 ,并不适用于广袤

的仍旧为封建贵族所统治的乡村地区。
⑩
在整个 19世纪 ,德国一直延续着这种城乡对立的治

理模式 。 1919年 《魏玛宪法》的通过使得全面的地方民主制在全国展开 ,财阀政治才寿终正

寝 。
 11
随着纳粹政权的到来 ,地方政府适应独裁政权的要求又进入了高度集权阶段 ,自治权完

全被剥夺。二战后 ,随着 1949年联邦宪法的出台 ,乡镇自治权获得重生 ,与前次的区别在于 ,

由于联邦制的实行 ,对地方政府的立法权由州政府享有 。德国地方政府由两个层面构成:一是

作为地方政府最底层的乡镇 ,二是位于底层之上的县。乡与镇的区别是 ,乡通常位于农村地

区 ,而镇尤其是较大的镇和大的市构成了典型的城市区或城市化的空间 。
 12
即乡为农村基层政

府 ,镇是城市地方政府 ,二者只存在人口 、城市化程度的差异 ,在法律地位与治理模式上并无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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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区别 。

与上述三国相比 ,美国根本不存在传统国家阶段 ,早在殖民地时期就开启了乡镇自治的民

主传统 。自治能力的培养 ,是从最基层的一个个村镇开始的 。新英格兰地区在 17世纪上半叶

时只存在殖民地和村镇两级政府 ,就已经开始了村镇地方自治的变化历程。 1691年马萨诸塞

殖民地政府和地方政府在职能上分离 ,殖民地政府对地方事务的干预减弱 ,村镇的自主性增

强 ,成为近乎独立的居民共同体 。
 13
乡镇真正成为了美国自由的力量所在 , “乡镇组织之于自

由 ,犹如小学之于授课 。乡镇组织将自由带给人民 ,教导人民安享自由和学会让自由为他们服

务 。”
 14
至今为止 ,城乡一体治理的格局也未发生改变。其地方政府被分成县 、自治市 、学区和

特别区 ,其中 ,自治市包括城市 、镇 、镇区 、村和自治市镇(不同州有不同的名称)。
 15
所有这些地

方政府的法律地位都是平等的 ,也就是说 ,美国的地方政府只有一个层级 。全美共有 1.93万

个自治市政府 ,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很小的政府单位 ,只有略超过 1 /3的自治市人口超过

2500人 ,在技术上被称为城市 。
 16
2500人是美国人口统计局规定的划分市区的最低标准 ,在此

之下都被称为乡村地区。因此 ,在美国无论乡村还是城市都可被称为自治市 ,具有性质相同的

治理模式。

日本晚近以来才加入西方现代国家的行列 。日本传统上是一个东方中央集权国家 ,城乡

均不实行地方自治。城乡区别在于其政治地位不同 ,城市对乡村完全处于领导地位 。明治维

新后开始民主化改革 ,日本才成为西方一员。其地方自治制度始于 1878年 《郡区町村编制

法 》,经过 1889年《市制町村制法》正式确立下来 。
 17
这两部法律都规定乡村地方政府町村与城

市地方政府区(市)是基层地方政府 ,享有同等自治权。市町村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自治体的

人数:一个自治体要成为市必须在人口上达到 50000人以上 ,而町村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
 18

西方发达国家经由不同方式实现城乡一体治理后 ,城市和乡村在政治上的差别得以消除 ,

如果有差别 ,也只存在于人口和城市化程度等方面了。

二 、城乡一体治理对乡村地方政府的意义

城乡一体治理的实现对各国地方政府尤其是乡村地方政府体制的发展和完善具有积极的

意义。具体而言 ,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乡村政府法人化

在西方城乡一体的治理模式中 ,在法律上 ,包括乡村在内的每个地方政府单位都是独立的

法人。
 19
对于政府法人而言 ,独立的财产也就意味着它必须具有独立的财政 ,地方财政是地方

政府行使地方权力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方政府如果没有独立的财政 ,就很难保证正常履行服务

地方居民 、执行上级政府委派职能的职责 。一般而言 ,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包括地方税收 、各

种行业经营人所缴纳的费用 、来自公共或私营借贷者的贷款以及其他各级政府的拨款等等。

城乡一体治理在财政上的要求就是城乡地方政府都成为独立的财政单位 ,拥有独立财权。

对于乡村地方政府而言 ,拥有充足而又能独立支配的地方财政意义更为重大。其主要原

因在于 ,随着工业化 、城市化的到来 ,世界各国都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量转移 ,继而出现

了乡村衰败的现象 ,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人口转移带来税基减少以及由此带来的服务能力下降

问题。西方各国对此采取的措施一般有三:一是合并地方政府 ,通过增加地方政府的人口规模

来提高税基;
 20
二是中央或上级政府对地方提供各种形式的补贴;三是赋予地方政府发行政府

债券的权力 ,以此弥补财政赤字 。由于篇幅所限 ,本文仅选取日本为例来说明乡村地方政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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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化之后的地方财政结构 。因为日本是西方发达国家中实行地方自治最晚的国家 ,日本尚且

能实现乡村地方财政的相对独立性 ,传统西方国家更是如此 。

日本的政府体系由中央 、都道府县 、市町村三级构成 ,市町村是其基层政府 ,在 1953年 《町

村合并促进法 》之前 ,有市 285个 、町 1967个 、村 7643个 ,合并后有市 653个 、町 2006个 、村

591个 。
 21
无论合并前后 ,作为乡村地方政府的町村都占据了地方政府的绝大多数。因此 ,市町

村整体的财政收入结构 ,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明乡村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问题 。

表 1　日本各级政府税收在全国税收中所占百分比变化
 22

年度 1955 1965 1975 1985 1995 2003

中央税所占比例 71.1 67.9 64.0 62.7 62.0 57.0

地方税所占

比例

都道府县 11.2 16.2 17.1 16.3 15.7 17.7

市町村 17.7 15.9 18.9 21.0 22.3 25.3

　　从表 1的数据变化来看 ,市町村基层政府作为独立政府法人 ,其税收在日本全部税收中呈

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从 1955年全国 17.5%的税收比例上升到了 2003年 25.3%的比例 ,体

现出日本在税源分配上向基层政府倾斜的趋势 。

表 2　市町村财政收入结构百分比变化
 23

年份 1930 1940 1950 1960 1970 1980 1984 1997 24

地方税 26 27 45 43 33 32 38 36.5

地方让与税 - - - - - 1 1 3.5

地方交付税 - 5 15 12 18 15 14 15.8

国 、县支出金 10 6 19 18 17 22 18 14.0

地方债 29 11 6 6 10 11 9 12.3

其他 35 51 15 21 22 19 20 17.9

　　从表 2的数据变化来看 ,二战前日本尚未建立财政转移制度 ,市町村财政收入以地方税 、

地方债 、地方其他收入为主 ,辅以少量国库及都道府县支出金 。二战后 ,日本为了弥补地方财

政不足 ,建立了现代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主要由限定用途的国 、县支出金和不指定用途的地方

交付税两部分构成 ,尤其是后者 ,既增强了市町村的财力 ,又保证了地方自治的实现。另外 ,地

方税的稳定增长也被看作是市町村自主权不断强化的表现 ,地方债长期以来也一直是弥补基

层政府公共投资不足的一个重要手段 。

表 3　富士见町 1993年度收入结构百分比
 25

地方税 地方让与税 地方交付税 国县支出金 町债 其他

25.4 2.0 25.8 11.1 15.4 20.3

　　从表 3数据来看 ,富士见町作为纯粹乡村地方政府与市町村整体地方政府财政结构相比 ,

地方交付税作为不指定用途的国家转移支付已经成为其第一收入来源 ,地方税在其全部财政

收入中所占比例较小 ,只能成为第二财源 ,由地方让与税 、地方交付税 、国县支出金和町债构成

的依存财源所占比例高达 54.3%,已经超过了由地方税和地方其他收入构成的自主财源 。

由此可见 ,乡村地方政府取得与城市地方政府相同的法律地位后 ,也成为独立法人 ,拥有

独立财产 ,成为独立的征税单位;国家还会基于乡村地方政府税收能力相对较弱 、地方自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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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的现实 ,增加对乡村地区的转移支付;另外 ,乡村政府还可以与其他城市政府一样 ,通过发行

地方公债筹集公共基础设施所需的大量资金 ,从而提高其公共服务的能力。

(二)乡村治理民主化

在实现了城乡一体治理之后 ,西方国家在城乡治理上的共同取向就是城乡地方政府均实

行民主治理 ,其核心内容是保证地方自治在城乡地区平等实现。所谓地方自治 ,是指国家特定

区域的居民依据宪法或法律自主决定和管理本地区公共事务的一种政治制度。对乡村地方政

府而言 ,地方自治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要排除城市政权对乡村地区的领导 ,二要建立乡村居

民自主治理当地事务的政府形式。

城乡一体治理首先要求排除城市政权对乡村地区的领导关系 ,这是保证乡村治理民主化

的前提条件 。在实现城乡一体治理之前 ,在城乡关系上的一个普遍现象是城市是政治中心 ,对

广大乡村地区进行政治领导 ,二者之间存在一种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城乡一体治理后 ,实现了

乡村地方政府的法人化及地方自治 ,城市对乡村地区的领导地位就被取消了。从政府层级上

来说 ,乡村地方政府与城市平级 ,从而提升了乡村地方政府的地位 ,简化了地方政府层级 ,实现

了政府层级的扁平化 。政府层级扁平化相对政府层级多级制而言 ,可使乡村地方政府活动较

少受到上级的干涉 ,地方自主性提高 ,使地方政府活动更符合当地居民的需要。此外 ,这种扁

平化的政府层级不但有利于提高中央政策的 “保真”度 ,减少中央政策的信息损耗 ,而且还可

以减少中央政府或省(州 、府)对乡村地方政府补贴的中间环节 ,最大限度地减少中间层地方

政府对补贴的吸附 ,保证补贴更直接地下达给乡村地方政府 。

城乡一体治理更要求在乡村地方政府建立民主的政府组织形式 ,这是保证乡村治理民主

化的内在要求。在城乡一体治理前 ,只有自治城市才享有自治权 ,具有民主管理地方事务的权

力 。城乡一体治理后 ,乡村地区虽然地广人稀 ,但西方各国也都因地制宜 ,建立了适合国情的

民主政府形式。比如英国乡村普遍建立的是以议会为中心的权力一元制 ,但又根据人口多少

进行了区分:300人以上的教区设立议会作为地方权力中心 , 300人以下的教区设立教区居民

大会作为权力中心;在议会或居民大会之下设有若干委员会负责各项具体工作。在法国 ,市镇

作为其基层政权 ,要求每个市镇政府都由市镇议会 、市镇长及若干市镇长助理组成 ,而无论市

镇大小 。区别只是市镇议员人数及选举方式根据市镇人口的多寡而变化。
 26
德国乡镇的政府

民主形式颇为复杂 ,一方面由于其实行联邦制 ,地方政府的政府形式由各州自行决定 ,另一方

面 ,德国二战失利后被英法美占领 ,占领各国对所在州的乡镇权力结构亦产生了重大影响 ,加

剧了乡镇政府形式的差异性。在前法军占领区实行议会 /市长制 ,在未占领区实行传统的半议

会制;在美军占领区实行行政官制;在英军占领区实行议会主导的一元制。
 27
美国的乡村地方

政府由于其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形式 ,种类也比较多样化 ,但基本上与城市政府形式类似。如同

城市一样 ,村也存在有三种基本组织形式 ,即村长 -议会模式 、委员会模式以及村议会 -经理

模式。
 28
日本的市町村采取相同的地方政府体制 ,自治体长官是市(町村)长 ,立法主体是自治

议会 ,均由当地居民直选产生。无论采取何种政府形式 ,都符合当地居民处理当地事务的地方

自治原则。当然 ,乡村地方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城市还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这种差异主要体现在

程度上而非种类上 ,差异更多地导源于履行职责所要求的组织复杂性 ,而非其结构原则。

(三)城乡发展均衡化

城乡非均衡发展 ,是现代化过程中的阶段性产物 。工业化在带给人们极大的物质财富的

同时 ,也导致了城乡的巨大差距 ,由于城市的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农村地区 ,因此 ,农村人口开

始大量涌入城市 ,出现了所谓的城市化。工业化 、城市化在带给城市巨大繁荣的同时 ,带给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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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的却是萧条和衰败 。 “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里 ,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找到填补这一

差异的方式 ,通过政治手段重新创造被现代化摧毁了的那种社会统一性 。”
 29
城乡一体治理便

是西方发达国家保持城乡均衡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 。

城乡一体治理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在城乡一体治理模式实现之前 ,城乡差距是全面的 ,

它们是两个具有不同质的规定性的共同体 ,笔者把这种差距概括为自然属性和政治属性两个

方面。自然属性的差距主要表现为人口和生存生活方式两个方面 ,是在城乡分离过程中自然

形成的 。正如学者所言 ,就人类生存条件而言 ,城乡差别主要在于城市具有集中性 ,而乡村具

有分散性;就人类生存活动而言 ,城乡差别主要在于城市人口一般从事非农业活动 ,而乡村人

口一般从事农业活动 。
 30
政治属性的差距表现为城市是政治统治中心 ,乡村服从于城市的统

治 ,二者具有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在这两个属性中 ,政治属性的差距更带有强烈的人为色

彩 。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治理模式正是借由城乡统一的治理模式 ,赋予城乡同等的法律地位

和同质的政权组织形式 ,消除了城乡之间的人为差距 。他们普遍采取的城乡划分标准就是人

口差别 ,只要人口指标达到一定数量标准 ,乡村地方政府就自然转化成了城市地方政府。这

样 ,就为乡村向城市转化扫清了制度障碍 。

城乡一体治理还会促进城乡自动均衡 。纵观西方城市化进程 ,我们会发现一个城乡自动

均衡的规律 。其主要内容是 ,在一个国家城市化早期 ,人口转移基本是单向的 ,主要是由乡村

向城市流动;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 ,开始出现逆城市化的倾向 ,即所谓的郊区化 ,此时 ,人

口流动变成了双向流动 ,农民流向城市 ,市中心的富有阶层离开喧嚣的市中心搬迁到乡村定

居;当郊区化达到一定程度后 ,在郊区出现了大量城市化服务 ,郊区本身也城市化了 ,此时就实

现了所谓的大都市化;当该国城市化达到一定程度后 ,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就实现了一个动态

平衡———表面上看 ,城乡人口不再有明显变化 ,但事实上还存在双向人口流动。比如日本由于

城市向农村和农村向城市的双向人口流动 ,农村与城市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了 ,一个重要标

志是在农业村落中 ,非农家的住房不断增加。
 31
但城乡人口双向流动需要一个基本前提:城乡

一体治理 ,乡村要和城市法律地位 、居民政治权利 、治理模式等保持一致 ,否则人口双向流动就

会存在人为障碍 。西方发达国家有的已经基本达到这种自动均衡 ,有的还正处于自动均衡的

实现过程之中。

城乡均衡发展的本质就是用城市文化统一整个社会 ,实现全社会的城市化。城市化的发

展具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现有城市规模的扩大 ,另一种是新城市的出现。
 32
城乡一体的治理模

式对城乡均衡的促进正是从这两个方面来实现的 ,一方面可以为乡村地方政府转化为城市地

方政府扫除障碍 ,促进新城市的出现;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消除城乡之间人口流动的屏障 ,促进

既有城市规模的扩大 。这既是工业文明的要求 ,也是工业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工业文明是

以城市和城市化的乡村为依托生成和延续的 ,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现代民主政治无不集中反

映和投射在城市和城市化的乡村社会之中。
 33
“曾经一度被传统的农村文化所统一的社会 ,如

今被现代城市文化所统一 。”
 34
由此就实现了城乡均衡发展 ,城市和乡村又重新稳定了下来。

三 、对我国城乡治理的启示

上述西方五国 ,既有联邦制的德美 ,也有单一制的英法日;既有领土大国美国 ,也有蕞尔小

国英法德日;既有人口稀疏的美国 ,也有人口密度大于我国的日本;既有传统西方国家英法德

美 ,也有曾经的东方国家日本。他们国情千差万别 ,但在地方政府制度上却惊人地相似———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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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城乡一体治理。这说明城乡一体治理既有其优越之处———保证乡村财力 ,促进乡村民主 ,

实现城乡均衡 ,具有普遍推广的价值 ,也有极强的适应能力 ,具有推广的可行性。

相对而言 ,我国在对待城乡地方政府的态度上还有许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比如 ,我国实行

村民自治 ,但村民民主选举 、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总难避免遭上级政府的干涉和制肘;我国在农

村实行乡政村治 ———乡镇是基层政权 、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组织 ,但现实却是乡财县管 、村财乡

管 ,乡村二级均无独立的财政;我国在免除农业税后 ,加大了中央对乡村地区的补贴 ,但补贴的

钱最后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的却只有九牛一毛;我国乡镇财力不足 ,在法律上没有发行地方债

券的权力 ,而多数乡镇却深陷巨额债务泥淖不能自拔;我国声称要推行城镇化 ,但当乡村人口 、

产值 、税收都达到了与县市持平的程度时 ,却由于各种因素制约 ,这些乡村迟迟不能升格享有

县市的待遇;……不一而足 。为了克服上述问题 ,我们有必要重新设计关于城乡关系的法律框

架 ,城乡一体治理或许是一种可行的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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